 

土地确权后续管理变更登记项目2021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县财政局《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2〕26号文件）文件要求,我站就土地确权后续管理变更登记项目支出绩效工作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一）年初县级预算安排土地确权后续管理变更登记项目资金预算69万元。根据《关于转发进一步做好农村承包地确权后续管理工作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盐政办发[2018]38号）文件精神，我单位于2018年6月26日进行公开投标，投标资金为209万元，其中：2019年度财政安排70万元，2020年财政安排70万元，申报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69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数量指标：完成应确尽确19个村民小组近4万亩耕地，

完成整村和零星变更登记1000户，完成4万亩耕地档案整理数字化入库及成果提交；（2）质量指标：应确尽确面积做到准确无误，整村变更和零星变更做到有错必纠，验收合格；（3）时效指标：2021年底前完成应确尽确和整村、零星变更工作，且按时将应确尽确资料及变更资料入档案馆；（4）成本指标：应确尽确村组，一亩10元，整村和零散变更，每户203元；（5）经济效益指标：通过土地确权盘活农村土地资源；（6）社会效益指标：稳定农户土地承包关系，带动农户进行土地流转；（7）生态效益指标：有序流转土地，合理利用土地；（8）可持续影响指标：稳定农户承包关系，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财产价值，可抵押融资，可持续到二轮土地到期年限2029年；（9）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农户满意度≥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盐财（预）指标〔2021〕1号文件，下达预算指标6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县财政下达下达土地确权后续管理变更登记项目资金预算69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支出369206.98元，预算执行率为53.5%。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认真落实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文件，加强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强化绩效跟踪，自觉接受纪检、审计部门的监督，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完成目标1：应确尽确21个村民小组近48217.6亩耕地；完成目标2：整村和零星变更登记954户；完成目标3：完成48217.6亩耕地档案整理数字化入库及成果提交。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1个自然村应确尽确48217.6亩；整村变更554户，零星变更400户，共计954户；完成48217.6亩耕地档案整理数字化入库及成果提交。

（2）质量指标。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承包地确权变更登记技术方案》要求，对应确尽确村组确权、整村及零星变更工作，且验收合格；（3）时效指标。2021年底前完成变更工作等。（4）成本指标。应确尽确村组，一亩10元，整村和零散变更，每户203元；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入库固定经费60000元，成果提交固定经费12000元，共计72000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2）社会效益。稳定了农户土地承包关系；（3）生态效益指标：有序流转土地，合理利用土地；（4）可持续影响。稳定农户承包关系，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财产价值，可抵押融资，可持续到二轮土地到期年限2029年。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村民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原因
应确尽确面积超出预期原因：初核有19个自然村未确权，但实际有21个村民小组未确权。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待变更档案资料顺利移交县档案馆，将合同约定内的金额及时支付给作业公司；合同约定之外的超额部分待审计局审核完毕之后再行确定。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及时化解农户之间土地矛盾纠纷，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合理利用土地，并保护农民群众土地合法收入权益。

附件：土地确权后续管理变更登记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盐池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2022年5月23日
PAGE  


